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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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质监局关于印发《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校准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质监局，深圳市、顺德区市场监管局，省计量院：

为规范我省计量校准服务备案工作，省局制定了《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校准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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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质监局

2015年9月10日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计量校准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计量校准服务备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办法》、《计量标准考核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称计量校准机构），应当建立相关的经国家或者本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最高计量标准，并向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质监局）备案。

第三条 省质监局负责全省计量校准服务备案工作，监督和指导下级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计量校准服务是否符合《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监督管理。

市、县（区）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计量校准服务是否符合《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各级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对计量校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督促和引导计量校准机构依法备案，促进社会加强对计量校准服务活动的监督。

第五条 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并向省质监局备案的，应当提交以下备案材料一式一份：

（一）《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表》（格式见附件1，含电子版本）；

（二）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法人证明文件或者营业执照原件（核对后退回）及复印件；

（三）有效期内的最高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核对后退回）及复印件；

（四）承诺书（格式见附件2）；

（五）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亲自办理的，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核对后退回）及签名的复印件；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交加盖申请人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名的授权书原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核对后退回）及签名的复印件。

第六条 省质监局收到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形式合法的，出具备案回执，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格式见附件3）；对材料不齐全或者形式不合法的，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补充或者更正的材料。

第七条 依法备案的计量校准机构新增或者更换最高计量标准的，应当于领取新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省质监局提交《计量校准机构主要信息变更备案表》（格式见附件4）；封存或者撤销计量标准的，应当提交书面说明。省质监局应当公布变更后的机构信息，撤销计量标准的，发证机关还应当收回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第八条 计量校准机构应当依照《计量标准考核规范》（JJF1033）对其用于计量校准的计量标准器具进行考核，确认计量标准器具的使用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 计量校准机构应当参加由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或量值比对活动，每项最高计量标准在其有效期内应当至少参加一次。
第十条 各级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计量校准服务的监督；引导计量校准委托人主动查询被委托人的计量校准能力及范围，自觉抵制未依法备案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违法行为。
第十一条 计量校准机构转委托计量校准业务的，接受转委托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计量校准能力及范围，并依法备案。

第十二条 计量校准机构应当于每年1月10日前向主持计量标准考核的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上一年度计量标准运行情况和使用情况。

第十三条 省质监局应当建立计量校准机构备案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发布计量校准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含机构备案信息、机构变更备案信息和取消备案信息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掌握广东省质监局公布的计量校准机构备案信息，并对备案的计量校准机构逐一建立日常管理档案。

第十四条 市、县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对本辖区计量校准机构开展定期监督检查和不定期监督抽查，并依法处理下列情况：

（一）计量校准机构的最高计量标准不能持续保持考核时的条件的，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49号）第六十一条等有关规定处理。计量校准机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被依法撤销的，作出撤销决定的质监部门应当提请省质监局及时更新该机构备案相关信息或者公告取消其备案；

（二）未依法备案的，督促和引导其依法备案；

    （三）计量标准器具的使用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条件的，责令其改正；

（四）存在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依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处理：

1.未依法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或者使用超过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限的计量标准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

2.未经委托人同意转委托承接的计量校准业务的；

3.伪造数据，出具虚假的计量校准报告的。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附件：1.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表

      2.承诺书

      3.广东省计量校准机构备案情况公告

      4.计量校准机构主要信息变更备案表

附件1
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表
机 构 名 称            （盖章）                 
注 册 地 址                                     
实 验 室 地 址                                  

机 构 意 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固定电话/手机）       

提交备案材料日期                                     

注意事项：
计量校准机构依法备案需提交的材料：
（一）《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表》（格式见附件1，含电子版本）；

（二）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法人证明文件或者营业执照原件（核对后退回）及复印件；

（三）有效期内的最高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核对后退回）及复印件；

（四）承诺书（格式见附件2）；

（五）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亲自办理的，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核对后退回）及签名的复印件；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交加盖申请人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名的授权书原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核对后退回）及签名的复印件。

证书、文件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原件核对后退回，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的印章。
计量校准机构基本情况登记表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机构注册地址：

	实验室地址：

	人力资源
	职工总数
	技术人员数
	高级工程师以上人数
	工程师以上人数

	（名）
	
	
	
	

	设备资源
	最高计量标准数
	次级计量标准数
	设备总台套数
	设备资产总额（万元）

	（个）
	
	
	
	

	设施资源
	场所总面积
	实验室面积
	非实验用房面积
	

	（m2）
	
	
	
	

	可开展的计量校准项目数（项）
	前年度计量校准计量器具数（台件）

	
	

	机构获得计量授权或实验室认证认可的情况：



计量标准一览表
	序号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号
	有效期
	主持考核部门

	
	 
	
	
	
	
	


计量校准项目一览表    
	序
号
	计量校准
项目或参数
	测量
范围
	准确度等级或
测量扩展不确定度
	依据检定规程
或校准规范编号
	备注

	
	
	
	
	
	


附件2
承诺书

我司办理计量校准机构备案并由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后，将自觉遵守并严格执行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守法经营，郑重承诺如下：
一、持续保持计量标准通过考核时的条件。
二、严格按照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对计量校准结果负责；不伪造数据，不出具虚假校准报告；不使用未经考核合格或者超过有效期的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开展计量校准服务；不指派未取得相应项目的计量检定员证或注册计量师注册证的人员开展计量校准服务；不超出备案的计量校准项目范围开展计量校准服务；未经委托人同意，不转委托承接的计量校准业务。
三、自觉接受各级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计量校准同行、用户（客户、委托人）和社会公众监督。
                               承诺机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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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计量校准机构备案情况

公告
（粤）量校公字[       ]     号
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办法》和《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校准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现公布已依法备案的XX家计量校准机构（见附件）相关情况。
附件：广东省计量校准机构备案情况表（第X批）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年     月     日
广东省计量校准机构备案情况表                                                                                   共   页第   页
	序号
	计量校准机构名称
	备案号
	实验室地址
	计量标准总数
	计量标准名称及
证书号

	
	 
	粤校备201X00X号
	
	
	

	
	
	
	
	
	

	
	
	
	
	
	

	
	
	
	
	
	

	
	
	
	
	
	

	
	
	
	
	
	

	
	
	
	
	
	

	
	
	
	
	
	

	
	
	
	
	
	

	
	
	
	
	
	


注：1.本公告仅公布计量校准机构主要信息，计量校准委托人有必要主动查询并掌握被委托人的计量校准能力及范围，并对计量校准行为进行监督；

    2.计量校准委托人如对被委托人计量校准能力及范围有疑议，可向广东省质监局书面查询；
    3.附表中所列计量标准若不在有效期内则自动失效。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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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校准机构主要信息变更备案表

	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实验室地址
	（注：省内有多个实验室的应分别列明）

	备案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变更项目
	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实验室地址□ 

计量标准及校准项目（新增□    更换□    封存□    撤销□）  

	备案变更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意见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备案机构应提供本表1份，附上变更信息相应的证明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1份，原件经核对后返还，复印件均须加盖机构的印章，下同；
2.变更机构名称和注册地址的，提供工商部门的证明文件；变更实验室地址的，提供场地合法使用权证明文件；新增计量标准及校准项目的，提供计量标准证书，另附新的《计量标准一览表》和《计量校准项目一览表》纸质及电子版各1份。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法制办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5年9月15日印发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DtLBfwLR33MCDwKi=sUiftLR3vKiHxMh=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sDMSP3LTTyNR0FPTIDKSPyNDHsPjT1Qh0DPSMBLST2LyIDNSA8OB8Da1MIQC3MBiwDa1MNXV0kOsSA0rp73JFxLi=wMZFyMiN5wRiNwKy9wJNv4ivuQF8iSlEsYS3MBiwSZVctXWQ0blUNXV0kOqmispuJncaJva97uLq0uNB1ua6VOB8SZVctXWQ0blUNXV0kOfzJOEMoY14gcGUxYUUyYWINXV0kOqmispuJncaJva97uLq0uNB1ua6VOB8SZVctXWQ0blUUb1UxSlEsYS3MBiwSZVctXWQ0blUUalkzSlEsYS5436ZqxpGVxrF+uKyJ8ayfsq190ivuT1kmalEzcWIkUV4ocD4gaVT9CPn7T1kmalEzcWIkR1U4Tz39LC=2Li=xLCDzLCHwLCjwLCTzOB8SZVctXWQ0blUKYWkSSi3MBiwSZVctXWQ0blUTZV0kOiHvLSTsLCjsLSTfHCD0NiTyNiH3HB=nxqF74MRzvKSW0MOZra501Bj7K0MoY14gcGUxYUQoaVT9CPn7P18sbGUzYWIITC3wNSHtLSX3KiDwNR3yLSvuP18sbGUzYWIITC3MBiwCa10vcWQkbj0APzEjYGH9PyfsLTXsMiXsLSfsLCXsQSH7KzMuaWA0cFUxSTECPVQjbi3MBiwPZVMEdGP9KlcoYivuTFkiQWgzOfzJOEAoX0coYGQnOiPtLyjvLC=vOB8PZVMWZVQzZC3MBiwPZVMHYVkmZGP9MB3yNS=vLC=4QF0iT1oIcGn1PjkpcVsjYSENTjwhP0E5MFMTPSEFLTPyLVEqcyQZZFULVDMzTTkDPUEAPl7zQyAMRTc3STH3QzDwUVQIc0EYSTIgPTYHYDQCTjPyQkkyMmMBREMTRGMHaDETczYFTjcMPiAGPSEUYDQmTUcBPkMjYR7qS10DY1koVVUlRlIAYFkuYFIraUbzSWoASDImSkYHTSgEPjEMPzIyPWcFTUkFR1wYSDI2STUDPj0KSTQALj8TTWcMZS=1bFYoMkgsRUkNZ2YLUE=ySVMIamnvQ0YuMGUQPmL0XkYHalgnb1MsdkArK2cpQFcpcEgKTWQ5cjMtUWosbkULR1j3UVk3RVkrUTYOPS=2MR7uVkcrXz0SRFH3Y2kXQDE5RVItckMybFMXQSMTRh8xYigISznqY2b8OSvuT1kmalEzcWIkUlErcVT9CPn7T1kmalUjSFUtY2QnOiHwLC=7K0MoY14kYDwkalczZC3MBiwSZVctXWQ0blUOblQkbi3wOB8SZVctXWQ0blUOblQkbi3MBiwVYWIyZV8tOkX3KiDtLB3xLiX7K0YkbmMoa139CPn7RV0gY1UDPy3zdUUVNWorLzv2cmbwXlX1TlcpQFgoaWQGRDowLDsyPzD8YSgEU0gNSUQtdGASVkAFTR8jJzIxXWUYLlr0azkOX1bqU1wlUkb8UDEUVCP1LCPzMj8OSz8OS1P1Sz8XPz8OREAOSyEOSz7zMj7wSz8OLVP1SyEXPz7wREAOLSEOSyDzMjkHSz8IRFP1RTgXPzkHREAIRCEORTfzMl8XSz8uVFP1a0gXP18XREAuVCEOa0fzMiUjSz70YFP1MVQXPyUjRE=0YCEOMVPzMiTzSz70MFP1MSQXPyTzRE=0MCEOMSPzLVQOSyUjS1PwYD8XLFQORGAjSyD0YD7zLVPwSyUjLVPwYCEXLFPwRGAjLSD0YCDzLR8HSyTuRFPwKzgXLB8HRG=7KzEza10odlEzZV8tWzYrXVb9CPn7TGIucFUicDQuX2UsYV4zOi=7K0Axa2QkX2QDa1M0aVUtcC3MBiwBXWICa1QkXV4jZUMoY14gcGUxYTYrXVb9LCvuPlExP18jYVEtYFkSZVctXWQ0blUFaFEmOfzJODYSYWI1ZVMkTz39LC=2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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